安府办[2017]24号

关于成立安铺镇生猪屠宰管理

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镇生猪屠宰管理，规范屠宰经营行为，保证生猪肉品质量安全，镇政府决定，成立安铺镇生猪屠宰管理领导小组，组成人员如下：

　组  长：伍华武（镇委副书记、镇长）

副组长：曹  武（镇委委员）

成  员：吴  春（安铺派出所所长）

谢静波（安铺边防派出所所长）

李  岩（安铺财政所所长）

黄志强（安铺国税分局局长）

廖政青（安铺地税分局副局长，负责全面工作）
林振浩（安铺市场监管所所长）

钟福河（安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副所长，负责全面工作)

宋后森（安铺食品站副主任，负责全面工作）

莫  轩（安铺兽医站站长）

钟土荧（安铺食品站副主任）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安铺食品站），由宋后森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钟土荧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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